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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（参考格式）

项目名称：湛江市区2019-2021年国有建设用地标定地价更新项

目

评价年度：2022

市级预算部门单位（公章）：

填报日期：2023年4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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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1、项目背景

为响应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和管

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厅发〔2017〕27号）及《自然资源

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18年城乡地价调查与监测工作的通知》

（自然资办发〔2018〕1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湛江市开展了湛江市

区2018年国有建设用地标定地价体系建设项目工作（估价日期为

2019年1月1日），初步建立了湛江市区2018年国有建设用地标

定地价体系。

根据《标定地价规程》（TD/T1052-2017)要求，“标定地价评

估及公示工作应以年度为周期开展，每年第一季度完成对标准宗

地在当年1月1日的标定地价公示工作”，湛江市完成了湛江市区

2019 年国有建设用地标定地价更新项目工作（估价期日为2020

年1月1日）、湛江市区2020年国有建设用地标定地价更新项目

工作（估价期日为2021年1月1日）。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

关于做好2021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

办发〔2021〕39号）及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2020年度

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利用〔2020〕1364号）、

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 2021 年

度自然资源评价 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利用〔2021〕

1223 号）等文件，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已作为常态化工作。因此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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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有估价期日为2021年1月1日的湛江市区2020年国有建设用

地标定地价更新项目成果的基础上，结合湛江市区实际情况，开

展估价期日为2022年1月1日的湛江市区2021年国有建设用地

标定地价更新项目工作。

2、实施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，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）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

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，自2020年1月1日

起施行）；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年4月21

日国务院第132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，自2021年9月1日起实施）；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2019年8月26日

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，自2020年1

月1日起施行）；
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第二次修正，自

公布之日起施行)；
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2016年7月2日第十二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，自2016年

12月1日起施行）；

7.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价

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19〕36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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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20年度自然资源评价

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法〔2020〕23号）；

9.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
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1〕39号）；

10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

例》（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令第55号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，根据2020年11月29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

规的决定》修订）；

11.《关于发布实施〈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〉的通知》

（国土资发〔2006〕307号）；

12.《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地区土地等别的通知》（国土

资发〔2008〕308号，2008年12月31日公布）；

13.《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实施政策

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[2009]56号，2009年5月11日公布）；

14.《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（2019年版）》（自然资办

发〔2019〕31号）；

15.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

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(粤府办

〔2021〕22号)；

16.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自然资源保护

与开发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1〕31号）；

17.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示

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利用发〔2017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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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号）；

18.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

估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函〔2019〕1925号）；

19.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2020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

估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利用〔2020〕1364号）；

20.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

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利用〔2021〕

1223号）；

21.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

的公告》（湛府通〔2021〕7号）；

22.国家、省、市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文件。

3、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

完成估价时点为2022年1月1日的湛江市中心城区及部分建

设规划区范围内的标定地价评估更新，具体要求：确定的标定区

域和标定地价，建立包括商服、商住、住宅、工业、公服用地五

种用途的标定地价评估体系和建立标定地价管理信息系统。

4、预期投入

预期投入年度成本113万元。

（二）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。

1、调整和更新标定区域；

2、更新标准宗地；

3、更新标定地价；

4、建立修正体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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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更新标定地价管理信息系统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包括自评对象、范围、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、评价方法、自

评工作组织等。

（一）自评对象及范围

范围为包括赤坎区、霞山区、麻章区、坡头区、经济技术开

发区和奋勇高新区范围内的标定区域组合构成的空间范围，面积

约为107.44平方公里，工作对象为工作范围内的城镇国有建设用

地。

（二）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

1、评价指标体系为决策（项目立项、目标设置、资金投入）、

过程（资金管理、组织实施）、产出（经济性、效率性）、效益（效

果性、公平性）

2、评价标准

（1）决策

1）项目立项

反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、相关政策、发展规划以及

部门职责，项目设立是否经过科学决策等规范程序。

2）目标设置

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是否按要求申报预算绩效目

标、目标设置的完整性、目标设置与项目实施的相关性、目标设

置的可衡量性。

3）资金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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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、资金分配的科学性、合理性情况

（2）过程

1）资金管理

反映项目资金的到位比率和到位及时性、预算资金是否按照

计划执行、资金支出和会计核算的规范性。

2）组织实施

反映项目实施过程是否规范,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、主管部

门和资金使用单位对项目管理的有效性、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开展

情况。

（3）产出

1）经济性

反映预算执行进度与项目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提下，实际

支出是否超过预算计划。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，与同类

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，项目实施的成本控制。

2）效率性

反映项目实际实施（完成）的有关数量指标、项目按计划时

间实施情况、项目实施（完成）的质量等情况。

（4）效益

1）效果性

根据项目性质，评价对象设置目标时选择的效益指标进行评

分。可以为多项效益指标，也可以为单项效益指标。项目完成后，

后续政策、资金、人员机构安排和管理措施等影响项目持续发展

的因素，以及项目实施对人、环境、资源是否带来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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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公平性

反映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

（三）评价方法

本次工作采用自评自查的方法。

（四）自评工作组织

按照我局发布的《关于成立局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的通知》，做

好工作组织工作。自评工作组织如下：

组长：张洋

副组长：易雄杰

成员：余景太、韩承恩、李中亮、陆宇贤、陈海清、陈雄伟、沈

瑞轩、张柱、陈晓天、黄成平、刘军、李基龙、廖狄戈、林翰文、

邓毅洁、周娟、郑宗志、刘如鸿、吴荣建、冯立雄、杨锋、陈鸿

宇、陈冠球、林雅、尤妙英、李小静、方常红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

经自评工作组织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以及评价体系标准，评出

该项目自评分数为87.15分，绩效等级为良。

四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

1.资金到位情况。年度预期投入为113万元，预算为113万

元，实际到位资金113万元，资金分配为按项目年度分配。

2.资金执行情况。资金拨付下达113万元，已全部支出。

3.资金管理情况。严格按照相应的资金管理制度执行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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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名称 预期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目标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标定区域总土

地面积

标定区域总土地

面积约107.44平

方公里

标定区域总

土地面积约

107.44平

方公里

数据无偏差

提交各类表格

及报告各4套。
四套

项目成果已

提交。

质量指标
项目验收合格

率
100% 85%

由于受到合同签订较晚，以及疫

情反复冲击等原因，导致前两轮

标定地价更新完成的时间相对

滞后，本轮更新在增加人力物力

的投入，提高效率，加快推进项

目进度情况下，项目已于2022

年7月11日完成专家验收，并

于2022年9月5日挂网公布。

时效指标
项目按时完成

率
100% 80%

由于受到合同签订较晚，以及疫

情反复冲击等原因，导致前两轮

标定地价更新完成的时间相对

滞后，本轮更新在增加人力物力

的投入，提高效率，加快推进项

目进度情况下，项目已于2022

年7月11日完成专家验收，并

于2022年9月5日挂网公布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
项目投入年度

成本
113 113 数据无偏差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

标

为土地评估提

供参考依据，持

续促进土地交

易市场健康发

展。

逐渐完善 逐渐完善

社会效益指

标

为社会公众提

供标定地价区

域地价查询服

有力支持 有力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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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名称 预期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目标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务

生态效益指

标

引导土地资源

投资方向，促进

产业升级，为生

态文明建设做

出应有的贡献

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
对土地资源管

理工作的可持

续影响

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

满意度
服务对象满

意度指标

使用标定地价

成果的相关部

门以及公众的

满意程度

＞90% ＞90%

五、主要经验、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

（一）主要经验

与项目技术承担单位多沟通，及时跟进项目进度，做好监管

机制，把控项目节点；做到专项管理、资金合理分配、拨付及时，

每年度认真总结经验，完善机制和制度，着力抓好经费预算规范

管理，合理安排资金支出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

1、存在项目无法按照设定时点完成，主要原因为项目采购时

间较晚，从而导致前两轮项目完成相对滞后，另外由于疫情的反

复冲击，导致项目进程受不可控因素影响而间断性推迟。

2、预算编制和执行偏差问题，原因是在上年度预算编制时无

法准确预计，必须由当年追加费用，因而导致预决算之间的差异。

六、改进意见

1、加强与技术单位的沟通交流，及时推进项目进度，协助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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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单位解决项目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非技术性难点。

2、强化预算管理意识、预算编制前多和有关人员做好沟通衔

接，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准确性和可控性。强化预

算的刚性约束，重视对财政资金的追踪问效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

用效益。

七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结果的应用是绩效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要进一

步建立和完善绩效自评结果与预算编制管理相结合，深入分析绩

效自评结果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分析查找原因，对未完成绩效目标

或偏离较大的预算资金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。

在工作过程中，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实施

绩效管理的重要部署和《预算法》有关规定，根据《湛江市财政

局关于开展2023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湛财绩

〔2023〕2号）文件精神，把绩效管理工作逐步推进和开展，现

将一年的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公开。


